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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

有关重大事项的独立意见 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

作为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

事，现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有关重大事项发表如下

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贵州首黔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

立意见 

为真实、准确、客观地反映贵州首黔资源开发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首黔公司”）资产状况，基于谨慎性原则，首黔公司以

2023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，对可能出现减值迹象的原“煤钢电

项目”相关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。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

责任公司出具的《评估报告》，首黔公司拟对相关资产计提资产

减值准备 17,560.57 万元。 

我们认为：首黔公司根据评估报告确认的减值额对相关资产

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7,560.57万元，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公

司会计政策的规定；本次首黔公司对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能够

更加真实、准确地反映公司合并报表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有

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、准确、可靠的会计信息；该事项决

策程序合法合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

我们一致同意首黔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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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核销应收贵州华能焦化制气股份有限公司账款的独

立意见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相关规定，公司

拟对确认无法收回的应收贵州华能焦化制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华能焦化”）账款 28,929.33 万元进行核销。 

我们认为：公司本次核销应收华能焦化账款 28,929.33 万元，

符合法律法规和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有利于更加真实、

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；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不涉及关联方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决策程序

合法合规。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核销应收华能焦化账款。 

三、关于推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

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，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

会同意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推举朱家道先生、杨德金先生、何平

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。 

我们认为：朱家道先生、杨德金先生、何平先生三名非独立

董事候选人具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基本知识，熟悉相关法律法

规，其任职资格、提名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法律法

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一致同意推举他们为公司第

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。 

四、关于推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

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，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

会同意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推举赵敏女士、李学刚先生、李守兵

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。 

我们认为：赵敏女士、李学刚先生、李守兵先生三名独立董

事候选人具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基本知识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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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任职资格、提名程序符合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法

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一致同意推举他们为公

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。 

 

(以下无正文，为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

会议有关重大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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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，为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

会议有关重大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)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 

  赵    敏              李学刚              李守兵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0 月 26 日 

 

 


